
 1

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表分析報告 

資料統計時間：103/12/01~103/12/31 

壹、資料來源與目的 

針對洽公民眾所填具「新北市地政事務所親民服務工作意見調查表」

內容加以統計分析，並就結果提出檢討建議，以提升本所服務品質。 

貳、調查內容分析 

本月所受理件數共計 32 件，多為讚揚同仁服務態度優良。 

序號 調查事項 件數 比例 

1 服務態度良好 28 87.5% 
2 服務態度不佳 1 3.13% 
3 業務建議 2 6.25% 
4 環境建議 1 3.13% 
5 未表示意見 0 0% 
6 其他 0 0% 
7 合 計 32 100% 
 

貳、調查內容分析 

一、整體滿意度 

調查結果顯示，本月滿意度為 96.75%，較上個月退步 0.82%，其中

以「辦理案件遭退件時，服務人員再次說明」項目退步最多，係因勾

選無意見次數較多所致。  

編

號 內 容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整 體 
滿 意 度 

上月整體 
滿 意 度 

進步（+） 
退步（-） 

1 入口處服務人員迎賓 29 2 1 95.78% 97.73% -1.95 

2 櫃檯服務人員迎賓 29 2 1 95.78% 97.73% -1.95 

3 洽公環境 30 2 0 97.88% 97.73% +0.15 

4 申辦案件說明 29 2 1 95.78% 97.73% -1.95 

5 辦理案件遭退件時，服 23 8 2 88.06% 95.47% -7.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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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內 容 滿意 無意見 不滿意 整 體 
滿 意 度 

上月整體 
滿 意 度 

進步（+） 
退步（-） 

務人員再次說明 

6 等候時間 29 2 1 95.78% 97.73% -1.95 

7 整體滿意度 29 3 0 96.81% 98.87% -2.06 

合 計 199 21 6 96.75% 97.57% -0.82 

 

二、性別與年齡分析 

本月受訪者性別比例平均男性為 78.13%、女性 16.63%，另 50 歲以

上的民眾占 40.63%，顯示本所洽公民眾中老年人口達一定比例，同仁

應適時協助老弱民眾洽辦各項業務。 

 

 

 

三、案件別分析 

本月民眾至本所仍係以申領地籍謄本最多，比列達 33.33%，其次

依序為申辦一般登記案件 27.78%、簡易登記案件 11.11%及測量案件

2.78%，另未填寫原因者占 2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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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民眾表揚優良服務人員 

姓 名 次數 姓 名 次數 姓 名 次數 

林 玉 枝 2 李 苓 榛 1 吳 文 隆 2 

李 婉 萍 8 邱 彥 毓 2 湯 素 貞 2 

何 瓊 秋 8 陳 秀 惠 1 
替 代 役 

邱 浚 宏 
2 

張 淳 婷 3 李 明 娟 3 王 麗 卿 1 

 

伍、檢討與建議 

一、建議事項： 

編號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意見 

1 林組長玉枝、李婉萍服務超熱心 

將持續保持。 
2 林組長玉枝、李婉萍服務熱心 

3 李明娟態度親切 

4 熱心親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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